
证券代码：300503 证券简称：昊志机电 公告编号：2026-011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昊志机电”）审计机

构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师事务所专项说明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财务报表，包括 2025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年度的合

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司农审字[2026] 25010620010号”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

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号）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贵公司编制了后附

的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

总表”）。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上述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

是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上述汇总表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说明。

我们将上述汇总表与贵公司的有关会计资料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要方面未

发现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形。除了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对贵公司关联交易所执

行的相关审计程序及上述核对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执行额外的审计或其他



程序。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报告仅供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专项报告作为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独立董事意见

2025年 4 月 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审计机构编制的《关

于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

专项报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

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不存

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

属于正常的关联交易资金往来，程序合法、定价公允，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上述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汤秀清先生、肖泳林先生进行了回避，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事项。

三、备查文件

（一）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州市昊志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

（二）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表：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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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人：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年期

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25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5年度占

用资金的利

息(如有)

2025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5年期

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

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小计

前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小计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小计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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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续）

编制人：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其它关联

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

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5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5年度

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5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

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

深圳市瑞剑

科技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

附属企业
预付账款 9.19 36.06 25.25 20.00 购买商品

经营性占

用

深圳市瑞剑

科技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

附属企业
应收账款 91.64 0.40 0.40 91.6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广州市昊志

影像科技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

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71.40 13.98 12.97 72.41

销售商品、商标使用权、

出租厂房及配套附属设施

经营性占

用

昊志大健康

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

制的企业
应收账款 11.29 11.05 -10.21 32.55

销售商品、商标使用权、

出租厂房及配套附属设施

经营性占

用

小计 183.51 61.50 28.41 216.60

上市公司的子

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岳阳市显隆

电机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36.03 36.0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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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关联

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

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5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5年度

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5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

性质

广州昊志传

动机械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08 18.13 21.21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广州市昊志

测量仪器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2.37 199.23 171.86 29.7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广州市昊志

机器人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36.88 752.72 0 789.60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湖南昊志传

动机械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应收账款 36.20 33.48 2.7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英福莱诺运

动控制技术

（上海）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0.69 19.86 20.5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斯伯克数控

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52.00 6.49 52.00 6.4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CYBELEC S

A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1.60 20.35 41.95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INFRANOR

GMBH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3.55 3.41 6.82 0.1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INFRANOR

SPAIN, SL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0 4.82 1.24 3.58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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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关联

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

称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5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25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5年度

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5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5年期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

性质

INFRANOR

SAS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4 1.2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MAVILOR

MOTORS

S.A.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5.63 6.80 8.83 销售商品
经营性占

用

小计 120.16 1,114.12 355.91 878.37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总计 303.67 1,175.62 384.32 1,094.97

注：报告期内，公司前期向昊志大健康科技（广东）有限公司销售的部分商品发生退回，导致当期对其退回货款 824,560.00 元，进而导致其当期累计偿还金额小于 0。

法定代表人：汤秀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泳林 会计机构负责人：肖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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